
云南省人民政府文件

云政发 〔２０１７〕７９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云南省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

实施方案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 的通知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现将 «云南省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实施方案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云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４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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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去产能实施方案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

为深化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全省

煤炭行业去产能工作,促进煤炭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高

供给体系质量,实现煤炭行业脱困发展、安全发展、绿色发展,

根据 «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７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等２３部委 «关于做好

２０１７年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的意见»

(发改运行 〔２０１７〕６９１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等１２部委 «关于

认真抓好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落实的通知»

(发改运行 〔２０１７〕１３１９号)、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和脱

困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以下简称国家部际联席会议办

公室)«关于对云南省煤炭行业去产能有关问题解决方案的复函»

(发改运行 〔２０１７〕１６２３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３部委 «关于

实施减量置换严控煤炭新增产能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能源

〔２０１６〕１６０２号)等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国家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煤炭

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决策部署,将煤炭行业转型升级工作与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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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结构性改革和去产能工作有效衔接,统筹推进去产能、兼并重

组和转型升级工作,促进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提升煤炭产业整

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完成化解煤炭过剩产能

目标任务,逐步形成与资源赋存条件、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

适应的煤炭产业,全省煤炭有效供给量控制在５０００—５８００万吨,

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力争控制在０１３８以内.

二、工作任务

按照达标生产一批、改造升级一批、关闭退出一批的原则,

进一步减少全省煤矿数量,显著提高煤矿机械化水平,有效提升

安全保障能力.支持达到标准、符合条件的煤矿安全、有序生

产;帮助有条件的煤矿企业完善手续,推动产能置换,实施转型

升级,建设一批３０万吨/年及以上的先进产能煤矿;淘汰关闭不

符合产业政策、达不到规定标准的落后小煤矿,为先进产能腾出

发展空间.

三、产能认定

以国发 〔２０１６〕７号文件印发时间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日)为界

限,界定生产煤矿产能、在建煤矿产能以及新增产能.

(一)生产煤矿

１已登记公告的生产煤矿,在国家能源局２０１５年底登记公

告名单及产能的基础上,以国家和我省最新登记公告的名单及产

能为准.

２已登记公告的生产煤矿,公告后因生产能力核定产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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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化、尚未公告的 (不含按照２７６个工作日核减能力引起的产

能变化),按照新的产能核定文件认定产能.

３未登记公告的生产煤矿,根据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采

矿许可证、原煤炭生产许可证、生产能力核定批复文件等认定产

能,具体由省煤炭行业管理部门会同证照颁发部门出具的正式文

件确定.

(二)在建煤矿

１新建煤矿以核准文件批复的建设规模认定产能.

２改扩建、技术改造煤矿以核准 (审批)文件批复的最终

生产能力认定产能.

３国发 〔２０１６〕７号文件印发前已审查确认转型升级方案的

煤矿,以有关部门初步设计 (方案设计)审批文件确定的建设规

模认定产能;国发 〔２０１６〕７号文件印发前转型升级方案已审查

确认、未批复单个项目初步设计 (方案设计)的,按照２０１４年

以来经审查确认转型升级方案中参与整合重组的煤矿原有产能之

和认定产能,各单独煤矿的产能认定按照生产煤矿要求执行.

(三)新增产能

新增产能为煤矿项目建设规模与现有产能相比增加部分的产

能.

四、退出类别

(一)加快淘汰退出煤矿

１僵尸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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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策性停产超过１２个月或非政策性停工超过３６个月的

“僵尸企业”加快退出.对于长期停工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

债,没有生存能力和发展潜力的 “僵尸企业”,目前仍停工停产

且不具备复工复产条件的,以及经复工复产验收不合格且限期整

改仍达不到安全生产等要求的,纳入２０１７年去产能范围.对未

经验收擅自复工复产的,纳入２０１７年去产能范围.

２落后产能

安全监管总局等部门确定的核定生产能力３万吨/年及以下

煤矿、核定生产能力９万吨/年及以下煤与瓦斯突出煤矿、与大

型煤矿井田平面投影重叠煤矿等１３类落后小煤矿,做到应去尽

去,依法实施关闭或淘汰退出,不享受财政奖补资金支持,有关

产能可依法依规用于产能置换指标交易.

３不达标产能

达不到安全、环保、质量、技术等强制性标准,逾期不整改

或整改不到位的煤矿,原则上纳入２０１７年去产能范围.拒不执

行停产整顿指令仍组织生产的煤矿,超层越界生产或建设拒不退

回的煤矿,一经发现,纳入当年去产能范围.开采范围与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以下合称三区)等区域

重叠的煤矿,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具体处置方案和工作措

施,尽快关闭退出或引导有序退出.其中,矿业权后于三区设立

的,要做到应退尽退,目前仍未退出的,纳入２０１７年去产能范

围,不享受财政奖补资金支持,有关产能可依法依规用于产能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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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指标交易;矿业权先于三区设立的,将与三区重叠区域划为禁

采区,原则上在２０２０年前退出.

４不安全产能

(１)产能小于３０万吨/年且发生重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

故的煤矿,产能１５万吨/年及以下且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

任事故的煤矿,要在事故发生当年内淘汰.

(２)采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采煤方法、工艺且无法实施技

术改造的煤矿,纳入２０１７年去产能范围.

９万吨/年及以下煤矿,纳入２０１７年或２０１８年去产能范围,

涉及保障居民用煤及其他特殊需求的煤矿可根据替代资源接续情

况有序纳入去产能范围.确属开采特殊紧缺煤种的非煤与瓦斯突

出煤矿,或满足林区、边远山区居民生活用煤需要、承担特殊供

应任务的煤矿,在州、市确保完成去产能目标任务并落实安全生

产保障措施的前提下,由有关州、市人民政府或省国资委确认,

并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向社会公告,可按照以下方式处理:①接

受兼并重组后保留.②采用存去挂钩、减量淘汰的办法,淘汰一

定比例的其他煤炭落后产能,制定严格的安全生产监管方案并经

省煤矿安全监管部门验收合格后保留.③保供压力大的地区或有

其他特殊需要,允许作为应急储备产能暂时保留,接受州、市、

县、区人民政府重点监管.

关闭退出煤矿要充分考虑当地煤炭供应保障情况,出现煤炭

供应紧张和价格异常波动时,如退出煤矿属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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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煤矿,由有关州、市人民政府或省国资委确认并经省人民政

府同意,可适当推迟退出时间.

(二)引导有序退出煤矿

１安全方面.煤与瓦斯突出、水文地质条件极其复杂、具

有强冲击地压等灾害严重,且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难以有效防治的

煤矿;开采深度超过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的煤矿.

２质量和环保方面.生产高硫 (含硫高于３％)、高灰 (灰

分高于４０％)等劣质煤,产品质量达不到 «商品煤质量管理暂

行办法»的煤矿;开采范围与依法划定、需特别保护的有关环境

敏感区重叠的煤矿.

３技术方面.开采技术和装备列入 «煤炭生产技术与装备

政策导向 (２０１４年版)»限制目录且无法实施技术改造的煤矿;

非机械化开采的煤矿.

４其他方面.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煤矿;列入煤炭行业

严重失信企业 “黑名单”的煤矿;不承担社会责任、长期欠缴税

款和社会保障费用的煤矿;国发 〔２０１６〕７号文件规定的其他煤

矿.

五、政策措施

(一)行业政策

１产能置换政策

(１)所有合法建设煤矿项目必须严格执行产能置换政策,按

照建设规模增量部分承担一定比例的去产能任务.国发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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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号文件印发时属于在建的煤矿项目,均应承担化解过剩产能任

务.

(２)用于产能置换的关闭退出煤矿必须是合法在籍的生产建

设煤矿,退出产能应符合 «煤炭退出产能认定标准»,用于产能

置换后,县级以上政府应作出关闭决定,同一产能指标不得重复

使用.越权核准的煤矿项目属于违规建设项目,其产能不能用于

产能置换及指标交易;不得将违法违规产能和以前年度已完成的

项目列入化解过剩产能任务.

(３)国发 〔２０１６〕７号文件印发前已审查确认转型升级方

案、有关部门已批复单个项目初步设计的煤矿项目,按照不低于

建设规模增量部分２０％比例的煤矿产能承担化解过剩产能任务.

国发 〔２０１６〕７号文件印发前已审查确认转型升级方案、有关部

门未批复单个项目初步设计的煤矿项目,按照不低于建设规模增

量部分１００％比例的煤矿产能承担化解过剩产能任务.以上两类

煤矿项目,不得通过核减自身建设规模方式承担化解过剩产能任

务.

(４)符合兼并重组、已核准 (审批)项目通过产能置换承担

化解产能任务、跨省实施产能置换等要求的,可按照 «国家发展

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快建设煤矿产能置换工作的通知»(发改能

源 〔２０１７〕６０９号)折算产能,置换产能指标按折算后产能的

１３０％计算,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前上报产能置换方案的,折算比

例可提高为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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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矿业权先于三区设立的９万吨/年以上 (不含９万吨/

年)煤矿,主动退出后置换产能指标可按照发改能源 〔２０１６〕

１６０２号等文件 (不含发改能源 〔２０１７〕６０９号文件)折算后产能

的２００％计算.

(６)国发 〔２０１６〕７号文件印发前已审查确认转型升级方

案、有关部门未批复单个项目初步设计的煤矿,用于置换的实际

关闭退出煤矿产能 (含核减产能)不得小于建设规模增量.

(７)２０１７年９月３０日前已签订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协议或已

出具产能置换意见书的２０１６年去产能关闭退出煤矿,属于列入

２０１６年关闭退出计划范围的,置换产能指标按实际退出产能的

３０％计算;属于计划在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间关闭退出但提前到２０１６

年关闭退出的,置换产能指标按实际退出产能的５０％计算.

(８)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去产能关闭退出煤矿,无论是否纳入化

解煤炭过剩产能实施方案,凡享受财政奖补资金支持的,均按照

关闭退出煤矿产能的３０％计算产能置换指标;经企业申请不享

受财政奖补资金支持的,按照实际退出煤矿产能的１００％计算产

能置换指标.已纳入年度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实施方案并按期关闭

退出的煤矿,应于次年６月３０日前签订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协议

或出具产能置换意见书,逾期未签订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协议或出

具产能置换意见书的关闭退出煤矿产能指标作废,不能用于产能

置换.

(９)已登记公告产能、未纳入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实施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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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生产煤矿,可根据资源条件、技术水平、经济效益等因素,

优化开拓开采布局,采用减少采区 (场)、采煤工作面数量等方

式实质性减少产能,产能实质性减少后重新核定煤矿生产能力.

生产煤矿核减的产能,按照８０％的比例折减后,可用于产能置

换.产能置换方案中涉及生产煤矿核减产能指标的,应提供有关

证明文件,并将使用核减产能煤矿的详细情况逐级报负责生产能

力核定部门、煤矿建设项目主管部门、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煤矿

安全监察部门,抄送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和第三方征信机构.将核

减产能用于产能置换的煤矿不得以任何形式重新提高生产能力.

(１０)鼓励煤矿实施减量重组,减量重组煤矿不得享受财政

奖补资金支持,减量重组后核减的产能可作为减量置换的产能指

标使用.

(１１)对于历史贡献大、依法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转产职

工安置任务重、单位产能职工比例较高的企业,在依法依规妥善

安置职工、未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群体性事件的情况下,安置职工

人数超出全国退出产能安置职工平均水平 (１８人/万吨)的部

分,可折算为退出产能指标 (５５５吨/人)用于产能置换,折算

的产能可作为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实施方案以外的关闭退出产能使

用.

(１２)产能置换方案中关闭退出煤矿最迟应在使用其产能置

换指标的煤矿开 (复)工前关闭到位.

２转型升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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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２０年底前,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项目,确需新

建的,一律实行减量置换,且新建煤矿规模不得小于１２０万吨/

年.

(２)国发 〔２０１６〕７号文件印发前转型升级方案已审查确认

为９万吨/年建设规模的保留煤矿项目,按照发改运行 〔２０１７〕

６９１号文件规定,不得继续建设,按照规定纳入去产能范围.

(３)转型升级方案尚未确认的３０万吨/年以下 (不含３０万

吨/年)煤矿,原则上不再实施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确有必要

进行技术改造的,由有关州、市、县、区人民政府或省国资委列

入专项规划,逐级报省人民政府确认后,报国家部际联席会议办

公室备案;在严格实施减量置换的前提下,实施新增产能技术改

造.

(４)转型升级方案已审查确认但在国发 〔２０１６〕７号文件印

发前有关部门未批复单个项目初步设计的煤矿项目,确有必要继

续实施转型升级建设的,必须在２０１８年底前完成初步设计审批;

逾期未完成的,按照原设计 (核定)生产能力认定产能、予以分

类处理.对原设计 (核定)生产能力９万吨/年及以下的煤矿按

照原设计 (核定)生产能力认定产能并纳入去产能范围.对开采

范围与三区重叠的煤矿,一律不得继续实施转型升级建设,分类

分步、稳妥有序予以退出.

(５)转型升级方案已审查确认的非新建煤矿项目,其服务年

限原则上必须满足设计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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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手续办理政策

煤矿建设项目必须办理项目核准手续、编制初步设计和安全

设施设计,在完成项目核准、初步设计和安全设施设计审批、环

境影响评价、林地使用和水土保持等手续,并及时办理开工备案

后,方可组织实施项目建设.转型升级方案已审查确认、项目初

步设计在国发 〔２０１６〕７号文件印发前已批复,但未完成项目核

准手续的煤矿项目,在完成建设规模增量部分２０％比例的去产

能任务后,向有关部门申请补充完善项目核准等手续.

４促产稳供政策

支持符合条件的煤矿依法依规加快办理有关手续,尽快实现

复产复建.科学统筹生产与安全的关系,保障迎峰度冬等特殊时

段和重点地区煤炭供应,避免非理性停产停建行为.煤矿建设项

目手续齐备、完成竣工验收后,要及时办理生产能力确认等手续

和有关证照.国发 〔２０１６〕７号文件印发时已经完成竣工验收的

煤矿项目,可及时申请办理生产能力确认等手续和有关证照,手

续证照办理齐备后可及时投入生产.

(二)保障措施

１行业保障措施

(１)煤矿建设项目签订产能置换协议后,煤矿企业凭已审查

确认的转型升级方案 (或专项规划)和煤矿产能置换方案审核确

认意见,及时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项目核准、设计审批、矿权、

环境影响评价、林地使用、水土保持等相关手续.有关部门应按

—２１—



照精简高效的原则,在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前提下,通过会商确

认、共同审查、合并事项审批等方式予以限时办结.

(２)鼓励煤矿企业压缩转型升级规模建设,但压缩后的建设

规模应符合有关规定,非煤与瓦斯突出煤矿压缩后的建设规模原

则上不低于３０万吨/年,煤与瓦斯突出煤矿压缩后的建设规模不

低于４５万吨/年.实施压缩规模建设的煤矿项目,其建设规模在

该煤矿产能置换方案审核确认意见中一并予以确认.

(３)国发 〔２０１６〕７号文件印发后,在未落实产能减量置换

要求的情况下审批的新增产能煤矿建设项目,按照不低于建设规

模增量部分１００％比例承担去产能任务,按照规定时限和折算比

例完成产能置换后,完善项目建设有关手续.

(４)鼓励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实施方案以外的煤矿关闭退出,

并用于产能置换.对去产能范围以外用于兼并重组、产能置换的

关闭退出煤矿,由企业双方签订产能置换指标协议,也可由关闭

退出煤矿企业出具书面意见后由州、市人民政府统一组织签订产

能置换指标协议.

(５)产能置换指标原则上优先用于本地区煤矿建设项目产能

置换,也可用于跨州、市产能置换指标交易.确需将产能置换指

标跨省交易的,必须经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

展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同意.

２财政保障措施

(１)对纳入去产能范围并符合国家奖补资金支持条件的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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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继续争取国家资金奖补支持,省财政按照１∶０５的比例给

予资金配套,各州、市落实好本级配套资金.

(２)退出煤矿奖补资金由省财政下达有关州、市和单位,有

关州、市和单位按照奖补资金管理办法做好资金使用和监管工

作.

３金融保障措施

(１)实施有扶有控的财政金融政策,认真落实人民银行等４

部委 «关于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

见»(银发 〔２０１６〕１１８号)、银监会等３部委 «关于钢铁煤炭行

业化解过剩产能金融债权债务问题的若干意见»(银监发 〔２０１６〕

５１号),充分发挥金融引导作用,严格控制对违规新增产能的信

贷投入,满足煤炭企业合理资金需求,积极稳妥推进企业债务重

组,拓宽企业兼并重组融资渠道.

(２)对未按期退出落后产能的企业、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

企业、不达标且整改无望的企业、长期自行停工停产的 “僵尸企

业”,坚决压缩、退出有关贷款,倒逼落后产能退出.

(３)严密防范、妥善化解金融风险,坚决遏制企业逃废债务

行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三)强化安全生产

１切实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企业主体责

任、部门监管监察责任、属地管理责任,正确处理安全与生产、

安全与效益、安全与发展的关系,积极创造条件,加快退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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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程度低、安全风险大的煤矿,坚决遏制煤矿重特大事故发

生,保障煤炭行业安全可持续发展.

２加快推进煤矿安全水平提升.鼓励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

煤矿提升改造,到 “十三五”末达到二级以上安全生产标准化水

平.转型升级确认保留煤矿原则上均应实现机械化开采,厚度≥

０８米、地质条件简单到中等复杂水平、近水平、缓倾斜、倾斜

煤层必须采用机械化采煤,其他煤矿必须采用正规采煤方法采

煤.

３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生产建设.各级政府要组织开展煤炭

行业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对违法违规建设、超层越界开采、采用

落后淘汰工艺开采、未经验收擅自复工复产、已退出煤矿死灰复

燃,以及违反安全生产、国土资源、环境保护、林地使用、水土

保持、质量、能耗等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集中整治、严厉打击,

进一步规范煤炭生产建设秩序.

六、工作要求

(一)落实责任

各产煤州、市人民政府是本地煤炭行业去产能工作的责任主

体,省国资委是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等省属国有企业去产能

工作的组织主体,省监狱管理局是本系统煤炭企业去产能的组织

主体.各产煤州、市人民政府和省国资委、监狱管理局要高度重

视,落实责任,建立健全有关领导机构和工作机制,切实加强对

煤炭去产能工作的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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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发展改革部门 (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

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去产能有关工作;煤炭行

业管理部门负责落实煤炭行业去产能有关工作及政策,办理保留

煤矿及建设项目有关手续,履行煤炭行业领域监管职责,对煤矿

安全生产实施行业安全监管;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机构负责

办理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三同时”有关手续、注销关闭退出

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国土资源部门负责转型升级保留煤矿的矿

业权办理,直接关闭退出煤矿的采矿权注销,以及剩余资源储量

对应的已缴纳采矿权价款退还的评估清算等工作;安全监管部门

负责指导协调、支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安全生产工作;财政部门

负责保障煤炭行业去产能财政奖补资金,办理直接关闭退出煤矿

剩余资源储量对应的已缴纳采矿权价款退还有关手续;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督促指导煤炭行业去产能工作中的职工安置工

作;金融部门负责为煤炭行业去产能和脱困发展工作提供金融支

持;税务部门负责贯彻落实国家煤炭行业去产能有关税收优惠政

策;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督促指导保留煤矿依法依规办理有关环保

手续,并对煤矿项目环境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林业部门负责

办理保留煤矿林地使用手续,并对煤矿项目涉林违法违规行为进

行查处;公安部门负责注销关闭煤矿的爆破作业资质许可证件,

监督关闭煤矿妥善处理剩余爆炸物,配合整顿矿山秩序,依法查

处打击扰乱煤炭行业去产能违法犯罪行为;工商部门负责依法办

理关闭退出煤矿企业的注销手续;供电部门负责为保留煤矿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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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提供供电保障,并按照当地政府要求切断关闭煤矿的供电电

源,拆除供电设施.有关州、市、县、区人民政府和云南煤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要妥善处置三区内煤矿,依法依规制定退出方案,

分类分步稳妥推进煤矿退出三区工作.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要与昆明市、曲靖市、红河州人民政府积极稳妥推进与大型煤矿

井田平面投影重叠煤矿的关闭退出工作.

(二)产能置换组织实施

煤炭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原则上由州、市人民政府和省国资

委、监狱管理局统筹组织实施.要充分利用招拍挂、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中介服务等方式,为产能置换创造条件.产能置换指标

交易原则上采用企业自主协商、县市区人民政府调剂使用、州市

人民政府统筹平衡、进入省级平台交易等方式进行.产能置换方

案按照煤矿项目核准权限由国家、省、州市分级审核确认.煤矿

企业自主签订产能置换交易协议并编制产能置换方案后,由县、

市、区人民政府根据项目核准权限按照程序报州市人民政府、省

人民政府审核,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煤矿、省监狱管理

局所属煤矿产能置换方案分别由省国资委、监狱管理局按照程序

报省人民政府审核.产能置换方案具体由省、州市人民政府指定

的牵头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审核确认.需国家审核确认的,由

省人民政府按照程序组织上报.

(三)时间要求

各产煤州市、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切实落实煤炭行业去产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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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政策和标准要求,明确退出煤矿名单及拟退出时间.列入去产

能范围的煤矿,原则上在当年３月底前完成公示,并按照要求先

行停产,并倒排关闭进度.因安置人员、回收设备等不能立即停

产的煤矿,必须制定回收方案,落实安全保障措施,签订安全生

产承诺书,细化具体实施方案,并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后,确保在

当年８月底前实现停产.退出煤矿应出具退出承诺且必须在当年

９月底前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要求关闭到位.各产煤州市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及时开展验收工作,省直有关部门在

当年１０月底前完成退出产能煤矿省级验收及公告工作.参与产

能置换的退出煤矿,均应制定职工安置方案,落实职工安置政

策,妥善安置职工.产能置换、煤炭转型升级工作要严格按照政

策标准和时限要求抓好落实.

(四)强化落实

各地、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采取有力措

施,将积极稳妥去产能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减量置换、保障

供给相结合,坚持 “去劣留优,去弱留强,去小留大”原则,实

现落后产能应退尽退、应去尽去.要依法依规进一步优化行政审

批流程,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加快办理煤矿项目转型升级手续.

要加大力度全面宣传相关政策规定,做到煤矿全覆盖,确保所有

煤矿企业知晓政策、掌握政策.要加强信息披露和信息沟通,建

立跨部门失信企业通报制度和部门联合惩戒机制,对恶意逃废债

务企业形成强有力约束.要高度重视,压实责任,认真做好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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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要持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及时发现、整治、消除

隐患,确保去产能、转型升级过程中安全生产.要进一步增强煤

炭市场调控能力,优化煤炭资源配置,加强煤炭供给保障,保持

煤炭市场基本稳定.对工作推进不力、消极应对的单位及个人,

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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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

院,省检察院,云南省军区.
滇中新区管委会.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５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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